序言：

舒德森新聞觀的演進與美國傳媒改革
收於Michael Schudson(2003/徐桂權譯2010)《新聞社會學》，北京：華夏出版社，頁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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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社會學》與作者的成名作《探索新聞：美國報業社會史》(1978)
有相同的部分，也有新穎之處。相同的是基本視野、內容充實、文筆洗鍊、讀者吸收容易；不同，或說新增的部分是跨國比較，以及據此提出的新聞與傳媒改革雛議。

這篇文字以本書作為重心之一，對於舒德森的基本視野，以及順此衍生的一些看法，略作討論。不過，本文也將處理兩書不同的部分，亦即將舒德森近年來跨足傳媒改革領域的原因，放在近三十年來的世局與傳媒變化中，略作考察，最後再以作者更為晚近的調查，佐證並討論其變化。
作者的視野在《探索新聞》業已展現。鋪陳「客觀」作為新聞編採的歷史過程後，舒德森雖對這種客觀的實踐，不免是「假客觀之名行專斷之實」有深刻的理解，但既然記者必須秉持原則而作，則捨棄客觀與其他專業信念之外，新聞事業還能秉持什麼「精神」？「我不知道」，舒德森如實地回答。

何以不知道？一個可能是作者對歷史的理解，雖然有其正確的成分，但可能在另一些重要面向，會有爭議。比如，在同樣是考察新聞客觀性在美國興起的另一本著作，丹‧席勒（Dan Schiller）禮讚夏氏不將新聞史當作偉人歷史來書寫，而是從政經與文化環境的角度考察報業史，貢獻非凡。但席勒很快就補了幾項材料。他說，夏氏暗指在1830年代便士報興起以前，手工業者的商業需要不太怎麼需要報紙廣告，但實情並非如此，而是費城報業在1764至1794年間，單是手工業者的廣告就出現了一萬五千則。其次，席勒認為《探索新聞》還有政治誤判之失。夏氏以為便士報是新興中產階級齊奏共鳴之聲，惟愈來愈多的史料顯示，他所說的中產階級不僅沒有和諧相處於報端，並且這個被統稱為中產階級者，根本就是由衝突日漸升高的「商人」與「手工業者」所對峙構成。

未能掌握真相與全豹，以致不見前景，這是原因之一。客觀之外再難確立新聞精神的原因之二，或許透露了舒德森對現有體制的小批評大維護。客觀等專業說法雖然不免是策略性儀式，實質上並且與廣告文明、商業報紙共舞，但是，以客觀形式相繩新聞編採的結果，仍然還是可取及進步的成分居多，捨此之外，很難想像問題的癥結還能在哪裡。舒德森應該不會是伏爾泰的《戇弟德》，不致於認為我們的世界是「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一個世界」，但通讀他的一些作品，是有可能讓人領悟，夏氏的世界觀溫和中道有餘，或許還能有些告誡、勸諫或和緩批評的語氣，惟尋求變化的意識與行動不在字裡行間，探詢、叩門與培力變遷動能的意向，大致就是消失於無形。
比如，在《廣告：艱難的說服，美國社會對廣告的評價》（1986）一書，
舒德森總結他對廣告的七點批評時，引述經濟大儒海爾布來納（Robert Heilbroner）的指控：「廣告是商業文明中對價值最具破壞力的活動」。他說這個指控固然有些誇張，卻還是讓他「憂慮」。只是，憂慮歸憂慮，憂慮之人必有的反應，也就是構思解憂的途徑，似乎不在他視野之中，於是他只能對商業廣告主喊話：「廣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為提高人的價值觀和人道價值觀的藝術」。這是什麼意思呢？搶救廣告，恢復「廣而告之」的原意，進而賦予更多「公益」或「反建制」「廣告」的內容嗎？費人疑猜。另一位傳播名家席勒（Herbert Schiller）
百思不得其解，是以搖頭太息而認定夏氏是「為現狀說抱歉，卻袖手旁觀的人」（apologist）。

持平地衡情論理與月旦傳媒之際，舒德森大致保持樂觀的思緒及進步的史觀。1960年代以來的美國傳媒有更多的政治負面新聞，因此使人不信任政治威權，順此衍生了犬儒心態與作風嗎？愈來愈多的新聞與資訊不分，以致於新聞業的專業水準下降了嗎？兼併壟斷之風熾熱，於是新聞編採的空間縮小而立論的多元程度跟著萎縮嗎？新聞產製大多自上而下，採訪高官而不是小幹、接觸富商而不是中小企業、走訪經費充足的大規模NGO而不是小型的市民團體，再加上公關編造與植入廣告行銷之苦，當前傳媒的表現江河日下嗎？
這些常見的批評不是無的放矢，但舒德森更願意站在歷史的高度俯視。他提醒讀者，「今日傳媒雖有百般缺失，美國人現在比起以前，還要有更多的、更可靠的資訊。人們今日所得的資訊，其仔細編採、有其良知，分析健全而扼要簡潔呈現的程度，先前世代所無」。
舒德森說，美國幅員廣大，地方新聞可觀者少些，但全國傳媒的水平有很大提升。比如有線電視業界聯合在1979年推出「公共事務衛星電視網」（C-SPAN），迄今已有兩個頻道分別轉播參院與眾院的議事過程，會期以外另設（晚間）現場政論與品書節目，第三個頻道則轉播其他公共事務活動，這些頻道除預告本身節目，不播商業廣告；「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980年首創舉世二四小時滾動新聞頻道，引領風騷；《時代週刊》（Time）要到1970年才有全國版；《今日美國報》（USA Today）1982年方始誕生，而半數美國高校學生偶爾都會讀《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或《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這些固然是正面的發展，但不免流於拿舉例當作論證，不能認同的人很容易就可舉出反證。比如，普立茲新聞獎的霍伯斯坦說，「統治階級喜歡有份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報紙」
；而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新聞學院教授麥道格則說，他離開採寫十餘年的《華爾街日報》，原因是在那裡「工作，煩死人」。
舒德森通過舉例而論證，是否有足夠的說服力流於見仁見智，但他另有一些善念，倒是明顯與很多經驗事實並不相符。舒德森稱，傳媒事業主比起以前，對於專業有較大寬容；又說大型傳媒也許會濫用壟斷地位，卻不無可能因為有較充分的資源，是以比較可能抵抗廣告壓力，進而以比較恆定的規模及規律，實踐專業的新聞編採。
然而，真相往往事與願違。一方面，美國的大型報業集團利潤豐厚，媒介經濟學者皮卡特的詳細資料顯示，獲利第二名的行業（藥品）「只」有9％，報紙卻在15-20％之間，其中奈特-賴德集團（Knight Ridder Inc.）硬性要求其報紙獲利率需在20％以上。
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蒐集的統計材料顯示，美國12家最大報團2004年的平均利潤達21%，是《財星》（Fortune）五百大公司的一倍。
2006年2月8日筆者隨同瑞典政府資助的史丹佛大學「創新新聞學」（Innovation Journalism）短期班團員至《舊金山記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參觀，其工商版主編郝爾（Ken Howe）表示，美國報紙並非不賺錢，而只是近年來賺「少」了，「只」有10%或多一些。2005年，奈特報團的利潤率是16.4％，低於20％，於是它在2006年3月以45億美元轉售給麥卡雷企（McClatchy）報團，經理人大力推動易手的原因之一，正在交易成功後，其紅利可望是年薪（170萬美元）的三倍。
2006年，美國上市報業公司的稅前利潤達17.6％。

另一方面，儘管賺錢、儘管報業而特別是大型報團的財務良好，美國報業自2000年至2005年，還是解僱了3500位記者，相當於7%總編採記者量。
到了金融核爆從美國引燃的那一年（2008），麥卡雷企報團仍有利潤21％，但大砍人力三分之一。甘納特（Gannett）報團2008年的平均利潤是18％（報團的某些報紙獲利甚至達42.5%），但整個集團照樣裁員三千，並強迫許多員工無薪休假，與此同時，其高層管理人員卻獲得六位數字紅利。2009年初，《芝加哥論壇》（Chicago Tribune）報所屬的集團有許多報紙仍然有很高的獲利，並且該集團整體在2008年前三季也都還有高於銀行利率三倍以上的利潤（5%），但它卻在2008年12月提出破產宣告之請，報業遭致池魚之殃，集團的其他投機產業連累了傳統傳媒。
這算是善盡大型報團的社會責任嗎？第一線編採記者都可以放棄，都還在報紙猶能營利時不免被迫破下崗了，事業主真還願意長期地投入充分的資源，為穩定與提升新聞內涵及其質量而不斷地耕耘嗎？好像不太可能，最多僅能是偶一為之。

難怪美國論者憤恨不平，直說一手賺錢一手裁員是美利堅「報業的骯髒秘密」。（dirty secret）
新聞人的工作條件因利潤歸私之動力而下降，傳媒本身因為業主的私心而犧牲專業的不良例子，同樣不在少數，試舉三件最搶眼、眼前還在進行的「事蹟」。「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s）的莫多克（Rupert Murdoch）以其傳媒資源結交權貴的「名聲」很大，1997年英國工黨大選勝券在握之前，他邀請當時的工黨黨魁布萊爾（Tony Blair）到澳洲「參訪」，接著很快地就轉換英國銷售量最大的日報《太陽報》（the Sun）歷來支持保守黨的立場，公然招搖之處並不掩飾，莫多克雖然不乏馬失前蹄的時候，仍然是得遠遠多過於失；
紐約市長布倫伯（Michael Bloomberg）兩任後居然亦猶未足，硬是財大氣粗也夾其媒體大亨的地位，在2009年完成修改只能兩任的法律讓自己順利三連任；
貝魯斯可尼（Silvio Berlusconi）從1990年代以來，三度公然指揮自家傳媒將自己送上大位，人心不足蛇吞象，他在進佔總理職務後，連番玩法、修法或以行政手段恫嚇傳媒人的「事蹟」，不僅讓義大利人瞠目結舌，許多遠親近鄰也都駭異莫名、羞於與他同作歐洲人。

美國傳媒的地景，幾乎就是私有及利潤掛帥體制的天下，舒德森稱之為另類或激進的傳媒雖然仍有空間，多年來也持續發聲，卻如同神龕，聊備一格。如實地說，大型商業傳媒也許如同夏氏所說，按理能夠更為自主、獨立於資本及廣告牽制，能夠以合適的資源製播傳媒內容。這類情況或許一直存在，但假使只是出於業主的善念，或只是憑藉個別新聞人自發與超水平的努力，那麼必然只能是偶然倖致，可以慰藉人心，卻不足以長期穩定地存在，道理明顯。這也是公法學及傳媒政經研究論者貝克教授（Edwin Baker）的儻論所說，如果沒有「健全的公共政策」
作為規劃架構，卻反倒放縱先競爭，後產生寡佔或獨佔的傳媒市場，那麼要求新聞服務民主之說，就只是緣木求魚，不切實際。
《新聞的社會學》與舒德森先前著作的差異，就在他於本書跨出了一步，對於通過公權力的運作，讓傳媒能夠在比較優質的事業結構中運作，有所著墨，可說是藉助他山之石攻美利堅之失，不妨說這也是呼應貝克等人主張的方式之一。似乎，相較於二十年前停留在善念門前而「為現狀說抱歉」後，他開始行動，發為新聞改良的言論，表示大眾傳媒「廣電豐富了人們的理性成分與生活舉止」的說法用於BBC「最可信」，用於第三世界或甚至是美國商業電視網則不太可信。
繼之，他又扼腕「政府規範能力幾經限縮後，美國傳媒的多樣表意空間，特別容易受害於市場壓力」。他還討論了北歐的報業補助、指出已有13個歐洲國家立法賦予當事人答覆權，並表示這些國家的傳媒，並未因公權力介入而出現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以致不敢批評或監督政治權力。
更耐人尋味的是，舒德森引用菲律賓記者的證詞，指「國家暴政也許還沒有市場暴政那般惡劣。記者如我，深知如何對付國家…但你能對市場怎麼辦呢？」
他是覺得，商業之風在「歷史上所催生的良善之新聞風氣」（historically encouraged good journalism）
已經是明日黃花，如今的實況是，放縱私傳媒在市場中競逐利潤，對於人們的資訊及娛樂質量的負面影響太大，以致必須防範、矯治與創新，非但無法排除，而事實上必然涉及公權力的深入調節嗎？並且，這個結論不只是適用於西方自由主義體制國家，也適用於菲律賓等類型的國家，因此具有普世意義的命題嗎？如果這是過度的解讀，至少，我們應該可以持平地說，興起於1970年代末的市場原教派
即便曾經取得一些解放的成績，卻更快地惡化人類的處境日甚一日，舒德森目睹親歷之餘，應該說已經與時俱進，不僅在字裡行間蘊含了一個道理，此即公權力的功能與市場經濟不是楚河漢界，而必然是交相滲透，從而就有取法美利堅以外國家的實踐經驗之必要。本書運用相當的篇幅，檢視許多歐洲的新聞與傳播思維及政策作為，道理在此。假使舒德森再看韓國與日本的例子，就會更有啟發（見本文註36、37）。
本書出版日期
與伊拉克戰爭幾乎同時，其後美國政治及傳媒更加兩極化，到了金融核爆由次級房貸燃燒至世界經濟體系與社會時，依賴廣告最為深入的美國傳媒所受的負面影響只能大於多數國家，何況還有先前提及的美國「報業的骯髒秘密」，二者相乘，更是使其新聞編採的質量雪上加霜、危及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新聞事業。面對這場192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系統危機，許多國家關注傳媒走向的人，無不攘臂振衣、一呼而群呼，希望轉危殆為機會，翻轉格局而讓早已陷入民主赤字許久的傳播媒體，走向真正的改革之路。
突破美國「忌談」政府補助傳媒的刊物，是舒德森歸類為「激進」的《國家》。2009年春，該刊出現文章，強力主張「只有政府能夠落實政策與補助，提供制度架構，讓新聞事業的品質得以確保」。
如果只是單音獨唱，效應難以期待。激進的聲音在非常時期登時有了響應。溝通美國學院與業界、色彩溫和的旗艦雙月刊《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將這個主張轉化為公共議題，「政府是否應該及如何給予新聞事業稅賦補貼」，並隨即力邀讀者加入討論。
國家是否及怎麼介入傳媒結構的變革與改造，無法不成為核心議題。舒德森的同事季特林（Tod Gittlin）稍晚到倫敦講演時，不忘抨擊新聞業，指其對於權威當局的負面報導雖多，卻不能掩飾傳媒歷來對於主流權威的順服，一點沒有改變。季特林是指2003年傳媒報導伊拉克戰爭時，尾隨官方論調；以及，2008年夏秋以來，大量財經報導都順服於三合一的權威體，也就是是銀行團、解禁論者與金融分析師的話語，他們將金融危機當作是難以避免的天然現象。儘管礙於講演場合，或是，儘管平日未曾就此思考而不好多言，以致季特林對於具體作法沒有細描，只能以疑問句「BBC模式是未來的出路嗎？」帶過，但與本文更有直接關係的是，他確實明白示「只有公共政策能夠發生作用」。

就在季特林講演英倫時，隔著大西洋，皮考特等三位市民傳媒改革社團的專職人士的調查報告與建議書〈手援新聞：論全國新聞事業興革策略〉亦告出籠，他們提出了可能是至今為止，最廣泛的美國傳媒改革模式。
皮考特等人先行指出，在美國談傳媒（特別是報紙）政策時，常有四種反應：（一）很多人因對傳媒表現生厭，覺得死就死哩，傳媒生死與我有何關係？（二）以為傳媒危機是互聯網造成，那麼有朝一日還是會有互聯網的解救方案，一定會有創新的「生意模式」（business model）出現，畢竟人們還是要看、要讀、要聽新聞等各種內容，差別只在於未來多在線上為之；（三）市場過程本來就是汰舊換新，是先毀滅後創新；（四）政治人與媒體人經常淪為意識形態或現實利害的囚徒，加諸從來就不會有簡單易行的方案可以迅速提升傳媒的質量，因此，他們就更明白地或在潛意識下，不肯構思哪些政策組合與作為，可以是舒緩或者解決困境。於是，皮考特等人只好「越俎代庖」，在考察美國具體情境，同時酌量參考歐洲例子後，指認公共政策可以擴張以下六類模式的短、中與長程改革，依序是：

一、非營利、低度營利與合作模式，美國的《哈潑雜誌》（Harper’ Magazine）、
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與德國的《鏡報》（Der Spiegel）…等等傳媒都是；

二、社區及都會模式，鼓勵「專業」（profession）記者與「業餘」（amateur）市民攜手共進新聞事業（pro-am journalism），最知名的是2005年開始運作的《聖地牙哥之聲》（Voice of San Diego），設有11位記者從事調查報導，依靠 800人一年35至1000美元的捐贈
；
三、基金會與大款捐贈模式，立意從事調查報導以伸張公共立意的「公共正直中心」（the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1989年創設），更早（1977年）成立的「調查報導中心」（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以及許多以大學作為核心的類似單位，均可列入；
四、公共管理與政府出資模式，1965年以來，美國政府陸續以公務預算設置了藝文、人文社會贊助基金，以及公共廣播與電視網，除了可以考慮使其規模向歐洲看齊之外，設置新聞事業實驗基金、新聞職務與工作規劃案…等等，也值得從事；
五、新商業模式，比如，以政策鼓勵創新嗎，包括順應業已局部出現的作法，由硬體廠商或搜索引擎公司支付內容產製的部分成本？善用網路推廣公民新聞實踐，以及推進稍前提及的pro-am報導模式；

六、公共補助與政策改變：參照《國家》一文提出稅賦減免與授信（但對額度未曾引述，見後）、直接政府刺激方案等，也提及貝克教授的建言（社會需要記者投入調查報導，廣告客戶未必如此，政府若讓記者薪資作為業主抵稅的依據，或許可以提供誘因，讓業主減少裁員）。
在眾多學院與市民社團交相提議的時代氛圍下，美國參議員開始提議，希望將條件合適的地方報業轉型為非營利公益組織。
到了2009年9月，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罕見地宣布，將在12月以傳媒為題，召開兩日研討會，雖說其眼界略顯限縮，將問題界定為檢視「互聯網對報章雜誌、廣播電視與收音機及有線（衛星）電視的衝擊」及公共政策的回應，
但聯邦政府機關召集兩日會就此議論本身，實乃傳遞了重要的訊息：傳媒改革不是自由主義政體的禁區。10月中下旬，舒德森等人在哥倫比亞大學等高教機構支持下，以稍顯樂觀之情，以〈重建美國新聞事業〉為題，
提出了考察報告，其建言範圍並未超越「傳媒自由學社」（Free Press）三位研究員聯手完成的〈手援新聞〉。不過，該份報告的寫作方式似乎更為接近一般人的閱讀習慣，比較可讀，他們省略了圖表與形式結構、蒐集較多的相關的（含高校新聞傳播機構）個案與故事；惟更重要的是，他們等於是以學院人的身份，呼應、共鳴因此擴大了市民社團的研究成果。舒德森等兩人的六大建言是：
一、美國聯邦國稅局或國會應該清楚明白授權，凡是主旨在於報導公共事務的地方報紙可以轉型為非營利或低營利有限公司，使其服務公共利益，至於轉型後其收入來源是商業贊助或廣告，不在所問；
二、各慈善單位與社區基金應該大量增加對公益新聞事業的支持。美國稅賦低於歐洲，其個人或機構捐贈額因此較高；2007年最大的25個社區基金捐款額達24億美元，但很少用於傳媒，假使其中有1%投入新聞報導，就可以讓美國各地投入於地方新聞的捐款金額倍增；
三、公共電台與電視應該大幅投入地方新聞報導，國會目前一年提供的預算4億美元太少，等於是一個美國人只有1.35美元，畢竟加拿大、澳洲德國日本、英國、丹麥與芬蘭依序是25、60、80與100美元以上。國會應該改組「公共廣電協會」（Corporation of Public Broadcasting），使其擴張成為「公共傳媒協會」（Corporation for Public Media），如此才能與時俱進，反映數位傳媒匯流的事實；
四、公私立大學相關院系應該把資源投入於本地，本州及特定題材的報導，使其成為高校教育願景之一；高校新聞傳播學院應該經營自己的新聞組織，亦可積極承擔平台的架設工作，協調本地其他非營利社團的新聞與調查工作，也應該開放設施供各方使用，包括協助新聞與博客網站...等等；
五、創設地方新聞的全國基金，可對電信設施用戶課徵經費，也可向電視或廣播執照持有者或提供互聯網服務業者課捐，並通過各州的「地方新聞基金委員會」以公開方式管理之。聯邦政府既然對人文藝術、科學與公共衛生都提供經濟協助，一年總額達340億美元以上，聯邦傳播委員會也對電信業收取一年70億美元以上作為服務鄉村地區，以及串連各級學校與圖書館之用，那麼，新聞難道不是值得支持的「公共之善」（public goods）嗎？ 
六、記者、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應該更加努力，確保原本就由聯邦、州及地方政府持有或取得的公共資訊，能夠有更好的流通，從中市民可以通過互聯網串連，乃至週知或報導社區關注與應該知悉之事。
這些建言激進嗎？就國際標準來說，也許未必，畢竟這些主張若能完成，很大一部份也只是向歐洲行有多年的體制移動，或拉近了美國與南韓
及日本
的傳媒體制落差。何況，2009年起，法國與西班牙還先後更進一步，陸續完成修法，分年要將所有廣告從其公共廣電機構逐出，不足的預算，另由政府總預算，以及商營電信及廣電機構收入的提成，予以挹注；
英國方面，公共廣電機構的旗艦BBC也在其政府協調下，開始對地方報業，甚至直接與其有競爭關係的商營電視，提出物資共用的協助。
 
就美國自身作個比較，是有論者認為這些建言也還不能算是激進。他們發掘史料，指出十九世紀的美國，聯邦政府對於郵政及報業的間接補助等等，僅次於國防預算支出；這樣看來，今日即便無須恢復往昔，但若一年以300億美元補助公共傳媒在內的新聞傳播事業，亦不算多。
果真如這個意見所說，那麼舒德森等人的模式多少只是回復舊觀，與美國自己的歷史紀錄比較，確實只是「復古」，相當溫和、一點都不激進。惟不好否認的是，假使對比的時間更為晚近，僅限於二十世紀以後的美國，則舒德森等人之言，約略已經散發刺鼻的激進味道了。作為一個西方國家當中，對於政府介入經濟與傳媒事務有深沈誤解與戒心的國度，舒德森等美利堅學者與市民社團的這些建議等於是在相對貧瘠的土壤植樹，能否開花結果，總得另待土質有更長期、更大規模的翻修與施肥才能檢驗。
但是，在美國並不完善的全民健康保險法案，都已在狂風暴雨下驚險通過，則假以時日而持續努力，將傳媒推向服務人民與符合民主的本位，而不是作為惡勢力、不是作為物化資本之禁臠，也許不會完全是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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